


2025 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2025年湘西高新区第一批土储债项目001号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2025年湘西高新区第一批土储债项目001号拟发行2025

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13,900.00万元，具体信息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2025年湘西高新区

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2025年湖南省

政府专项债券

（十六期）

13,900.00 5年

湘西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土

地储备中心



一、区域情况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湘鄂黔

渝四省市交界处。1952 年 8 月成立湘西苗族自治区，1955

年改为湘西苗族自治州，1957年 9月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现辖 7县、1市、1个经济开发区，有 115个乡镇（街

道）。国土面积 1.5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298万人，其中以

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 80%。湘西是习近平总书记

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首倡地，是国家西部开发、国家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地区，是湖南省唯一的

少数民族自治州。

初步核算，全州实现生产总值(GDP)825.85亿元，增长

2.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21.71亿元，增长 3.6%;第二

产业增加值 225.48亿元，下降 4.7%;第三产业增加值 478.66

亿元，增长 6%。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14.7%、27.3%、58%,工业增加值占

生产总值比重为 22.2%。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分别拉动 GDP

增速 0.5个、3.4个百分点，其中营利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达 55.8%。全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3,758.00 元，增长

3.6%。全州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71.70亿元，占 GDP8.7%。

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 2.8%,占 GDP66.1%。

2022-2024 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州分别实现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21.22亿元、23.15亿元和 19.63亿元，政府

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3.19 亿元、0.53 亿元和 0.34 亿元，其中



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分别为 2.79亿元、0.36亿元和 0.27亿元。
2022-2024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经济数据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817.50 825.90 855.9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亿元） 3.14 3.30 3.43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21.22 23.15 19.63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3.19 0.53 0.34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2.79 0.36 0.27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16.62 17.60 14.7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1.18 0.35 0.15

二、债券情况

本项目计划申请 2025 年度湖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共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13,900.00 万元。本次债券发行期限

为 5 年，发行利率根据 2025 年 6 月份相同待偿期的国债收

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估计，即假定 5年期的融资利

率为 1.84%。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每年付

息一次，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

三、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概况

本次湘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储 2025 年湘西高

新区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地块名称
地块名称（宗

地号）

地块面

积 四至范围 项目概况
地块 投资计划

（万元）

实施

单位
(公顷) 用途

2025年湘西高

新区第一批土

储债项目 001
号

01湖南吉凤

置业有限公

司

5-333-1-1 6.98
东：209国道；南：张社大

道；西：吉凤融城大道；北：

湖南吉凤置业公司

经湖南万源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

有限公司 2025年 3月 17日评估，

该地块总地价 10,633.81万元。

商住

9,859.00

湘西

高新

技术

产业

开发

区土

地储

备中

心

用地

02湖南吉凤

置业有限公

司

5-250-1-4-4 4.07

东：吉凤融城大道；南：张

社大道；西：湖南吉凤置业

公司；北：湖南吉凤置业公

司

经湖南万源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

有限公司 2025年 3月 17日评估，

该地块总地价 4,839.61万元。

商住

4,556.00
用地

03湖南吉凤

置业有限公

司

5-250-1-4-3 5.16

东：湖南吉凤置业公司；南：

张社大道；西：湘西高新区

公用事业中心；北：湖南吉

凤置业公司

经湖南万源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

有限公司 2025年 3月 17日评估，

该地块总地价 5,942.13万元。

商住

5,559.00
用地

04湖南吉凤

置业有限公

司

5-333-1-2 6.87

东：209国道；南：湖南吉

凤置业公司；西：吉凤融城

大道；北：湖南吉凤置业公

司

经湖南万源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

有限公司 2025年 3月 17日评估，

该地块总地价 10,493.05万元。

商住

9,700.00
用地

05湖南吉凤

置业有限公

司

5-250-1-4-2 5.99

东：吉凤融城大道；南：湖

南吉凤置业公司；西：湘西

高新区公用事业中心；北：

湖南吉凤置业公司

经湖南万源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

有限公司 2025年 3月 17日评估，

该地块总地价 7,145.40万元。

商住

6,690.00
用地

合计 29.07 - - - 36,364.00

（二）项目审批情况



项目审批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地块名称 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2025年湘西高新

区第一批土储债

项目 001号

01湖南吉凤置业有限公司

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政国土字第（2015）61号、（2016）1823号

湘西高新区管委会关于 5-333-1-1宗地出让方

案的批复
高新区管函（2021）110号

02湖南吉凤置业有限公司

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政国土字第（2015）37号、61号，（2016）1823

号

湘西高新区管委会关于 5-250-1-4-4宗地出让方

案的批复
高新区管函（2021）108号

03湖南吉凤置业有限公司

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政国土字第（2015）37号、61号，（2016）1823

号，（2018）929号
湘西高新区管委会关于 5-250-1-4-3宗地出让方

案的批复
高新区管函（2021）107号

04湖南吉凤置业有限公司

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政国土字第（2015）61号、（2016）1823号

湘西高新区管委会关于 5-333-1-2宗地出让方

案的批复
高新区管函（2021）111号

05湖南吉凤置业有限公司

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政国土字第（2015）61号、（2016）1823号

湘西高新区管委会关于 5-250-1-4-2宗地出让方

案的批复
高新区管函（2021）109号

（三）实施单位情况



2025年湘西高新区第一批土储债

项目 00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33100668243084N

名称 湘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负责湘西经济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开发和管理工作

住所 吉首市人民南路 69号

法定代表人 田婷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11,569.00万元

举办单位 湘西州国土资源局

有效期 至 2027年 4月 13日



四、资金平衡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

本次债券发行计划收储土地面积 29.06 公顷。项目总投

资合计 36,633.66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22,733.66万元，项目

融资 13,9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投资资金来源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出让

时间
总投资

资金来源 预计融资

本息合计 自有资金 专项债金额

湘西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土地储备

项目

2026年 36,633.66 36,633.66 22,733.66 13,900.00 15,178.80

（二）项目预期收益预测

按本项目的规划条件等资料，项目总的可供出售的土地

情况如下：

项目可供出售土地情况

项目名称 宗地编号
不动产权证号/电子

监管号
宗地坐落

地块现

状用途

面积

（㎡）

2025年湘西

高新区第一批

土储债项目

001号

5-333-1-1 4331002021B01406-4

湘西高新

区鱼公山

融城大道

旁

商住用

地
69,780.18

5-333-1-2 4331002021B01412-4
湘西高新

区鱼公山

融城大道

商住用

地
68,662.80

5-250-1-4-2 4331002021B01431-4

湘西高新

区鱼公山

融城大道

旁

商住用

地
59,851.61

5-250-1-4-3 4331002021B01440-4

湘西高新

区鱼公山

融城大道

旁

商住用

地
51,576.50



5-250-1-4-4 4331002021B01450-4

湘西高新

区鱼公山

融城大道

旁

商住用

地
40,740.86

根据项目运营计划，本项目土地全部用于出售，假定该

土地于 2029年全部出让 290,611.95平方米。

单价预测：经查询近几年该县市土地交易案例，具备可

比性的土地成交案例如下，故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价格预测。

本项目土地历史成交情况如下：

可比地块

编号

成交单

位
区位

占地面积

（平方

米）

中标总地

价（万元）

平均单

价（元/
平方米）

公示日期 用途

5-250-1-4-3

湖南吉

凤置业

有限公

司

湘西高

新区鱼

公山融

城大道

旁地块

51,578.00 5,053.00 709.74 2021-11-22

城镇住

宅-普通

商品住

房用地

吉土网挂

(2023)05-3

吉首市

腾达物

流开发

有限公

司

湘西高

新区双

河路旁

地块

46,671.00 7,062.00
1,513.15

2023/11/14

其他商

服用地,
普通商

品住房

5-437-1-5

湘西牯

牛置业

有限公

司

湘西高

新区牯

牛城

3,481.00 423.00
1,215.17

2023-10-08

普通商

品住房,
零售商

业用地

根据上述案例，采用最低出让价格做为基准，即 709.74

元/㎡，根据谨慎性原则，未来价格不考虑增长率。

综上，2025年湘西高新区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收益

=出让面积×出让单价；则计算出本项目收益如下表：

项目收益预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8年 2029年 合计



5-333-1-1 6,836.22 6,836.22
5-333-1-2 6,726.76 6,726.76
5-250-1-4-2 5,863.54 5,863.54
5-250-1-4-3 5,052.85 5,052.85
5-250-1-4-4 3,991.30 3,991.30

合计 28,470.67 28,470.67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1、项目净收益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净收益即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为

28,470.67万元。

2、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湘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本次拟发行专

项债券 13,900.00万元，根据 2025年 6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

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预测利率为 1.84%，债

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建设期债券

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

项目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安排表

单位：万元

3、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项目 年份
期初本金金

额
本金增加 本金减少

期末本金金

额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2025年湘

西高新区

第一批土

储债项目

001号

2025 - 13,900.00 - 13,900.00 - -
2026 13,900.00 - - 13,900.00 255.76 255.76
2027 13,900.00 - - 13,900.00 255.76 255.76
2028 13,900.00 - - 13,900.00 255.76 255.76
2029 13,900.00 - - 13,900.00 255.76 255.76
2030 13,900.00 - 13,900.00 - 255.76 14,155.76
小计 13,900.00 13,900.00 1,278.80 15,178.80



湘西州高新区土地储备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为土地出让

收入表，考虑成本后，预计用于融资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28,470.67万元，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88。

项目平衡情况表

单位：公顷、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预计用于融

资平衡的相

关收益

债券发行

金额

项目预计

融资本息

相关收益对融

资本息的覆盖

倍数

湘西州高新区

土地储备项目
36,633.66 28,470.67 13,900.00 15,178.80 1.88

4、压力测试情况

考虑到收入、成本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项目
覆盖倍数（预期收

益不变）

覆盖倍数（预期收

益下降 5%）

覆盖倍数（预期收

益下降 10%）

2025年湘西高新区第一批土储债项

目 001号
1.88 1.78 1.69

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

感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5%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

金的覆盖倍数为 1.78；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

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 1.69，能通过压力测试。总体看，

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

综上所述，预计湘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

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88，项目收益完全可以覆盖融

资成本。同时，湘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融资

平衡情况已经通过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通过。



5、现金流模拟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本金在债

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入、成

本情况、偿债资金来源，对项目申请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资金现金流情况分析，本项目现金流预测见下表：



项目现金流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现金流入 65,104.33 36,633.66 - - - 28,470.67 -
1.1 资本金 22,733.66 22,733.66 - - - - -
1.2 债券资金流入 13,900.00 13,900.00 - - - - -
1.3 运营收入 28,470.67 - - - 28,470.67 -
2 现金流出 51,812.46 36,633.66 255.76 255.76 255.76 255.76 14,155.76
2.1 建设投资 36,633.66 36,633.66 - - - - -
2.2 运营成本 - - - - - -
2.3 运营期利息 1,278.80 255.76 255.76 255.76 255.76 255.76
2.4 债券本金 13,900.00 - 13,900.00
3 净现金流量 13,291.87 - -255.76 -255.76 -255.76 28,214.91 -14,155.76
4 累计净现金流量 - -255.76 -511.52 -767.28 27,447.63 13,291.87

根据项目现金流预测表，本项目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大于 0，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风险较小。



五、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应当

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专项

债务利息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通

过发行专项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金

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

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

定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

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

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

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六、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指湘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

备中心。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湘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专项债券

项目工作要求并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



建立本地区发行专项债券项目库，做好项目的规划期限、投

资计划、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做好专项

债券年度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专项

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

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收入等后

续工作。

（以下无正文，为盖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2025年湘西高新区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预期收益与融资

平衡方案》盖章页）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

湘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

2025年 7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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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州凤凰县 2025 年专项债券 
2025 年凤凰县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 

融资平衡方案 
 

2025 年凤凰县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拟发行 2025 年

湖南省专项债券 9,300.00 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2025 年凤凰

县第一批土储

债项目 001 号 

2025 年湖南省政府专

项债券（十六期） 9,300.00 5 年 
凤凰县国土资

源收购储备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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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情况 

凤凰县位于湖南省西部，云贵高原东侧，武陵山区腹

地，总面积 1,745 平方公里，辖 17 个乡镇。几年来，在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上下团结奋斗，攻坚克难，

奋力拼搏，继续瞄准国际旅游目的地、知名生态文化公园

和“山上山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坚持以全域旅

游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县域经济持续稳步健康发展，

文化旅游全域发展和转型升级不断加快，城乡面貌明显改

观，民生福祉不断增进，进一步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推动凤凰发展进入新时代。 

2022-2024 年，凤凰县分别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65

亿元、8.76 亿元和 7.35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 4.51 亿

元和 1.09 亿元、2.56 亿元。 

凤凰县 2022-2024 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地区生产总值 99.46 103.95 106.5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0076 21428 2261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65 8.76 7.35 

政府性基金收入 4.51 1.09 2.56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4.26 0.8 2.36 

政府性基金支出 9.21 3.2 2.56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4.26 0.8 2.36 

注：以上数据摘自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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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拟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额为 9,300.00 万

元，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9,300.00 万元。发行债券期限 5 年。

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 

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期限 还本付息方式 

2025 年凤凰县

第一批土储债项

目 001 号 

2025 年湖南

省政府专项

债券（十六

期） 

9,300.00 5 年 每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三、项目情况 

凤凰县国土资源收购储备中心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价格

评估机构，对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通

过比较评估价格与原供应价格，两者取其低，确定本项目

拟收购价格即本项目总投资为 9,647.40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

级财政资金和申请专项债券资金，其中本级财政资金 347.40

万元，申请专项债券 9,300.00万元。2025年凤凰县第一批土

储债项目 001 号已经通过湖南南燕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项目地块名称、四至范围、地块用途、投资计划等信

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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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表 

序号 地块名称 电子监管号 四至范

围 
地块现

状用途 
拟供应

用途 

概况 
2025 年投资计划（万元） 

地块类型 地块面积（公顷） 建筑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化率 
其中：专项债券 其中：财政资金 合计 

1 
凤凰县笔架山党校

原址储备地块建设

项目地块 
4331232022B00459 

凤凰县

笔架山

党校原

址 

其它商

服用地 

商服用

地|其它

商服用

地 

闲置回购用地 0.36 ≤1.2 ≤50% ≥30% 1,700.00 50.00 1,750.00 

2 综合医院西侧储备

地块建设项目 4331232021B01462 综合医

院西侧 
其它商

服用地 

商服用

地|其它

商服用

地 

闲置回购用地 1.99 ≤2.0 ≤40% ≥30% 3,000.00 130.40 3,130.40 

3 
沱江镇土桥垅机动

车检测站东侧储备

地块建设项目 
4331232021B01436 

沱江镇

土桥垅

机动车

检测站

东侧 

普通商

品住房 

住宅用

地|城镇

住宅用

地—普

通商品

住房用

地 

闲置回购用地 5.99 ≤1.8 ≤45% ≥20% 4,600.00 167.00 4,767.00 

4 合计 8.34    9,300.00 347.40 9,6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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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平衡 

（一）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收储面积为 8.34 公顷、出让面积 8.34 公顷，凤

凰县国土资源收购储备中心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价格评估机

构，对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通过比较

评估价格与原供应价格，两者取其低再下调 30%，确定本

项目拟收购价格即本项目总投资为 9,647.40 万元。拟申请发

行政府专项债券 9,300.00 万元。本次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

券 9,300.00 万元。 

单位：万元 

地块名称 电子监管号 供应价

款总价 
评估金

额 折扣率 收回金

额 

1 凤凰县笔架山党校原

址储备地块建设项目地

块 
4331232022B00459 2,500.00 2,880.99 0.7 1,750.00 

2 综合医院西侧储备地

块建设项目 4331232021B01462 4,472.0 4,495.50 0.7 3,130.40 

3 沱江镇土桥垅机动车

检测站东侧储备地块建

设项目 
4331232021B01436 6,810.00 7,469.43 0.7 4,7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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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项目总投资 9,647.40 万元，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9,300.00 万元。本次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9,300.00 万元。 

项目投资资金来源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拟

发行专

项债券

期限 
财政资金 

已发行专

项债券金

额 

本次拟发行

专项债券金

额 

未来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他

融资 

2025 年凤凰县第

一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 
9,647.40 347.40  9,300.00   5 年 

 
（三）项目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拟申请地方专项债券金额为 9,300.00 万元，本次

拟发行专项债券 9,300.00 万元。发行债券期限 5 年。根据

2025 年 6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

行预测，预测利率为 1.84%，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性还本。 

本项目还本付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

金余额 

当年

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付

息合计 

2025 年 7 月  9,300.00  9,300.00   
2026 年 7 月 9,300.00   9,300.00 171.12 171.12 
2027 年 7 月 9,300.00   9,300.00 171.12 171.12 
2028 年 7 月 9,300.00   9,300.00 171.12 171.12 
2029 年 7 月 9,300.00   9,300.00 171.12 171.12 
2030 年 7 月 9,300.00  9,300.00  171.12 9,471.12 

合计  9,300.00 9,300.00  855.60 10,1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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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入和成本测算 

1、项目预期收入测算依据 

本项目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 

（1）商服用地 

根据凤凰县土地储备项目周边商服用地土地挂牌交易

信息，选取了近年来年距离项目区域内较近的 3 个地块出让

单价作为预测参考依据，分别为 410.63 万元/亩、459.05 万

元/亩、218.24 万元/亩。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出于谨慎性

考虑，本项目出让价格暂定为 190 万元/亩。 

相关可比地块如下： 

序号 地块名称 位置 成交日期 用地性质 地块面积

（亩） 
成交总价

（万元） 

土地出让单

价（万元/
亩） 

1 
凤凰县自然资源

局[2020]2-6 号国

有建设用地 

凤凰县沱江

镇虹桥路 2020/4/29 商业用地 5.82 2,390.00 410.63 

2 凤凰县笔架山党

校原址储备地块 
凤凰县沱江

镇 2022/5/19 商业用地 5.45 2,500.00 459.05 

3 凤凰县沱江小学

东侧储备地块 
凤凰县沱江

镇 2022/11/11 商业用地 4.33 945.00 2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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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宅用地 

根据凤凰县土地储备项目周边住宅用地土地挂牌交易

信息，选取了近年来年距离项目区域内较近的 3 个地块出让

单价作为预测参考依据，分别为 135.82 万元/亩、130.06 万

元/亩、131.28 万元/亩。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出于谨慎性

考虑，本项目出让价格暂定为 120 万元/亩。 

相关可比地块如下： 

序号 地块名称 位置 成交日期 用地性质 地块面积

（亩） 
成交总价

（万元） 

土地出让单

价（万元/
亩） 

1 凤凰县综合医院

西侧小宗地 A54 
凤凰县廖家

桥镇 2024/5/8 住宅用地 0.8835 120.00 135.82 

2 朱敏子个人住宅

用地 

凤凰县廖家

桥镇综合医

院西侧 
2024/8/29 住宅用地 0.9165 119.20 130.06 

3 廖志成个人住宅

用地 

凤凰县廖家

桥镇综合医

院西侧 
2024/9/26 住宅用地 0.975 128.00 1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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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块预估市场价格及计划出让时间如下表： 

各地块预估市场价格及计划出让时间信息表 

序

号 地块名称 电子监管号 
出让价

格（万

元） 
出让时间 

1 凤凰县笔架山党校原址储备地块建设

项目地块 
4331232022B0

0459 1,026.00 2028 年 6 月 

2 综合医院西侧储备地块建设项目 4331232021B0
1462 5,671.50 202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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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块名称 电子监管号 
出让价

格（万

元） 
出让时间 

3 沱江镇土桥垅机动车检测站东侧储备

地块建设项目 
4331232021B0

1436 
10,782.0

0 2030 年 6 月 

2、项目预期成本测算及依据 

预期成本项目的主要成本为土地销售业务费用及土地

计提基金等，根据凤凰县土储项目申报要求，土地计提基

金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农

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

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等。 

（1）土地销售业务费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

68 号）：“从招、拍、挂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

收入中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一般按招标拍卖、品牌和协

议出让国有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 2%比例执行。”

本项目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计取。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政部门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按 5%的比例计提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本项目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总成交

价款的 5%计取。 

（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 

《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土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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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入中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不得低于土地出

让总价款的 5%。”本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总价

款的 5%计取。 

（4）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

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中发〔2011〕1 号）：“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用于

农田水利建设。”《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

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 号）文件规定：“教

育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严格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教

育资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

法》：“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按

各市、县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确定。本办法

所称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收标准是指地方人民政府出让

土地取得的土地出让纯收益的平均值。”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

土地出让纯收益的 35%计取。根据近三年当地财政部门编

制的土地出让收支决算，本项目暂不考虑土地出让平均纯

收益，不计提上述专项资金和基金。 

（5）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

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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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

（湘人社规〔2023〕1 号）：“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在划

拔征地补偿费时，应提前提取 10%的征地补偿费用于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并在征地公告之日起的 3 个月内划拨至同

级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建立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

（湘政办发〔2005〕24 号）：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

的来源主要是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

收益金、土地租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

闲置费等）。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从土地有偿使用

收入中筹集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的比例，但土地出

让金部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金平均收益的 5%（平均纯收益

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

用费部分不得低于新增费收入的 10%。 

本项目属于回购闲置土地，不涉及征地拆迁，不计提

此项资金。 

3、项目净收入预测 

根据上述收入预测依据项目收入在运营期内逐步实现，

债券存续期内净总收入为 15,381.95 万元，具体收入预测情

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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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1 土地出让净收入 15,381.95 0.00 0.00 0.00 902.88 4,990.91 9,488.16 
2 预计土地出让收入（万元） 17,479.50 0.00 0.00 0.00 1,026.00 5,671.50 10,782.00 

2.1 凤凰县笔架山党校原址储备地块建设项目地块     1,026.00   
 地块面积（亩）     5.40   
 出让价格（万元/亩）     190.00   

2.2 综合医院西侧储备地块建设项目      5,671.50  
 地块面积（亩）      29.85  
 出让价格（万元/亩）      190.00  

2.3 沱江镇土桥垅机动车检测站东侧储备地块建设项目       10,782.00 
 地块面积（亩）       89.85 
 出让价格（万元/亩）       120.00 
3 计提土地收益基金等 2,097.55    123.12 680.59 1,293.84 

3.1 凤凰县笔架山党校原址储备地块建设项目地块 123.12    123.12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 20.52    20.5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5%） 51.30    51.30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5%） 51.30    51.30   

3.2 综合医院西侧储备地块建设项目 680.59     680.59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 113.43     113.43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5%） 283.58     283.58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5%） 283.58     283.58  

3.3 沱江镇土桥垅机动车检测站东侧储备地块建设项目 1,293.84      1,293.84 
 土地销售业务费用（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 215.64      215.64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5%） 539.10      539.10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5%） 539.10      5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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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净收益 

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债券存续期内的净收益。债券存

续期内，项目预期净收入估算为 15,381.95 万元。本项目净

收益即可用于融资平衡金额估算为 15,381.95 万元。 

项目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融资

平衡的相关收

益 

项目预计融资

本金 
项目总预计融

资本息 

预计用于融资平衡

的相关收益对融资

本息的覆盖倍数 

2025 年凤凰县第一批

土储债项目 001 号 15,381.95 9,300.00 10,155.60 1.51 

项目分地块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块 
预期可供偿

债收益（万

元） 

专项债券

融资额

（万元） 

专项债券

融资利息

（万元） 

本息和

（万元） 
覆盖本

息倍数 

1 
凤凰县笔架山党

校原址储备地块

建设项目地块 
902.88 1,700.00 156.40 1,856.40 0.49 

2 综合医院西侧储

备地块建设项目 4,990.91 3,000.00 276.00 3,276.00 1.52 

3 

沱江镇土桥垅机

动车检测站东侧

储备地块建设项

目 

9,488.16 4,600.00 423.20 5,023.20 1.89 

4 合计 15,381.95 9,300.00 855.60 10,155.60 1.51 

结论：综上所述，预计 2025 年凤凰县第一批土储债项

目 001 号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51，项目收益完全可

以覆盖融资成本。同时，2025 年凤凰县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湖南谨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

合伙）审计通过。 

5、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因素变动对项目总融资本息覆盖倍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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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34 1.51 1.69 

成本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54 1.51 1.49 

基于上表，收入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主

要敏感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对总

融资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 1.34，当整个项目的成本上升

10%的情况下，对总融资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 1.49，能通

过压力测试。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

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 

6、现金流模拟分析 

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入、成本情况、偿债资

金来源，对项目申请新增债券资金情况分析，本项目现金

流量表预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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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1 现金流入 25,029.35 9,300.00 173.70 173.70 902.88 4,990.91 9,488.16 
1.1 资本金 347.40  173.70 173.70    
1.2 债券资金流入 9,300.00 9,300.00      
1.3 运营收入 15,381.95 0.00 0.00 0.00 902.88 4,990.91 9,488.16 
2 现金流出 19,455.60 9,300.00 171.12 171.12 171.12 171.12 9,471.12 

2.1 建设投资 9,300.00 9,300.00      
2.2 债券本息 10,155.60 0.00 171.12 171.12 171.12 171.12 9,471.12 
3 净现金流量 5,573.75 0.00 2.58 2.58 731.76 4,819.79 17.04 
4 累计现金流量  0.00 2.58 5.16 736.92 5,556.71 5,5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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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还款保障措施 

1、本项目偿还责任主体凤凰县国土资源收购储备中心，

建立涵盖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在内的偿债

保障机制。 

2、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专项债务

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

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

还。专项债务利息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

偿还，不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3、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对

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

政将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转

贷协议约定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

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

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

算支出等措施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扣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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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凤凰县自然资源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工作要求并

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建立本地区发

行专项债券项目库，做好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收

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配合做好专项债券

发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

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收入等后

续工作。





 

 

湘西州泸溪县 2025年专项债券 

2025年泸溪县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2025年泸溪县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7,200.00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2025年泸溪县

第二批土储债

项目 001号 

2025年湖南省政府

专项债券（十六

期） 

7,200.00 5年 
泸溪县自然资源

储备交易中心 

 



 

 

一、区域情况 

泸溪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湘西州东南端，沅水中游，东至

沅陵、辰溪两县，西连吉首市，北接古丈县，南界麻阳县，西南

与凤凰县毗连，是湘西州的“南大门”。全县辖 7 镇 4 乡 147 个

行政村（社区），总面积 1,565.6 平方公里，总人口 32 万人，其

中农业人口占 78%、少数民族人口占 60%。2024 年全年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81.40亿元，2022-2024年，泸溪县分别实现一般预算

收入 5.50 亿元、6.24 亿元和 6.97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2.03亿元、1.97亿元和 0.48亿元。 

泸溪县 2022-2024 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 82.00 80.86 81.4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0,421.00 31,699.00 32,872.00 

一般预算收入 5.50 6.24 6.97 

政府性基金收入 2.03 1.97 0.48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1.97 1.88 0.41 

政府性基金支出 5.87 7.43 6.31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0.95 0.40 0.70 

注：以上数据摘自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债券情况 

本项目拟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额为 7,200.00 万元，

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7,200.00 万元。发行债券期限 5 年。债券偿

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 

 



 

 

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规模 
本次发

行期限 
还本付息方式 

2025年泸溪县第

二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2025年湖南省政

府专项债券（十六

期） 

7,200.00 5年 
每年付息，到期

一次还本 

三、项目情况 

（一）收储实施单位 

泸溪县自然资源储备交易中心 

（二）地块规划用途 

本项目包含一个地块，其中： 

序号 地块名称 现状用途 规划用途 

1 
泸溪县国有建设用地（浦市）2021-16号地

块国有建设用地 
居住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三）合法性审核情况 

本项目已经通过湖南南燕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四）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地块名称、四至范围、收储面积、概况、地块资金需

求、投资计划、出让计划等信息如表所示： 



 

 

项目概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四至范围 

收储面积 
（平方米） 

概况 
地块资金

需求 
计划出让时

间 
实施单位 

1 

泸溪县国有建设用地

（浦市）2021-16号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 

东至溪沟、西至环城路

、南至二中、北至游客

中心 

45667.36 

地块为回购存量闲置土地，地块

面积约4.57公顷，土地现状用途

为居住用地，未来规划用途为商

业服务业用地。 

7,798.50 2029年6月前 
泸溪县自然资源

储备交易中心 

合计  45667.36  7,798.50   



 

 

四、资金平衡 

（一）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共涉及 1 宗土地，收储面积为 45667.36 平方米（4.57

公顷），出让面积 45667.36平方米。 

泸溪县自然资源储备交易中心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价格评估

机构，对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评估价格为

8,210.99 万元；原供应成本价格 8,099.00 万元，两者取其低值再

下调一定幅度，确定本项目资金总需求为 7,798.50万元。 

1、原始供应成本价格 

本项目涉及 1 宗土地，其原供应成本价格为 8,099.00 万元

（注：因浦市 2021-16 号地块与浦市 2021-17 号地块一起挂牌出让，故土

地出让金与印花税、契税是一起缴纳，其中 16 号地块的土地出让金与印

花税、契税金额为 8,099.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原始

成本

费用 

价格 相关依据 

  



 

 

土地

出让

金 

14998.00

万元 
（注： 

1、上述金额

为 16号、17

号地块出让

金合计金

额； 

2、根据出让

合同，16号

地块出让金

额 7788.00

万元。） 

 

 

 

印花

税、

契税 

约 603.67

万元 
（注： 

1、上述金额

为 16号、17

号地块出让

印花税、契

税合计金

额； 

2、16号地

块出让印花

税、契税

311.00万

元。）  



 

 

合

计 
 

注：因浦市 2021-16号地块与浦市 2021-17号地块一

起挂牌出让，故土地出让金与印花税、契税是一起缴

纳，其中 16号地块的土地出让金与印花税、契税金

额为 8,099.00万元。 

2、评估价格 

本项目涉及 1宗土地，评估价格 8,210.99万元。 

 

（二）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项目总资金需求 7,798.50万元，其中财政配套资金 598.50万

元，占比 7.67%。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7,200.00 万元，本次

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7,200.00万元。 

（三）收入和成本测算 

1、项目预期收入测算依据 

本项目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 

（1）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项目周边土地挂牌交易信息，选取了近年距离项目区

域内较近的地块作为参考依据，泸溪县国有建设用地（浦市）

2021-16 号地块未来规划用途的为商业服务业用地，未来出让时

拟按出让价格 160万/亩计取。 

参考案例情况表 

序号 土地用途 宗地位置 
面积 

（平方米） 

成交价格 

（万元） 

成交单价 

（万元/亩） 
出让年度 

案例 1 
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二类) 

浦市镇游客中心对

面 
100.00 38.00 253.33 2024年 

案例 2 
城镇住宅-普通

商品住房用地 

武溪镇白沙片区

建设路旁 
108.66 34.77 213.33 2024年 

案例 3 
城镇住宅-普通

商品住房用地 

泸溪县武溪镇六

车道安置区 
231.00 204.00 588.74 2023年 

案例 4 零售商业用地 

泸溪县 2022-1号

储备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 

2370.30 1008.00 283.51 2022年 



 

 

案例 1：浦市镇游客中心对面 

 

案例 2：武溪镇白沙片区建设路旁 

 



 

 

案例 3：泸溪县武溪镇六车道安置区 

 

案例 4：泸溪县 2022-1 号储备地块国有建设用地 

 



 

 

2、项目收入预测 

2025年泸溪县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中收储地块土地计划

自债券存续期内土地挂牌交易出让完毕。根据上述收入预测依据

项目收入在运营期内逐步实现，债券存续期内总收入为

10,960.11万元，具体收入预测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经营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土地出让收入 10,960.11 0.00 0.00 0.00 0.00 10,960.11 0.00 

1.1 

泸溪县国有建设用地

(浦市)2021-16号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 

10,960.11 0.00 0.00 0.00 0.00 10,960.11 0.00 

  
土地出让单价（万元/

亩）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土地面积（亩）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68.50 

  出让率          100.00%  

3、项目成本测算依据 

本次项目实施主体为泸溪县自然资源储备交易中心，实施

内容为土地收储与出让，相关经费由地方财政统筹，不单独计入

本项目经营成本。 

土地进行挂牌出让后，按土地出让收入扣减政策提留后的

金额为土地出让收益预测。同时根据向税务、财政部门落实，

由于政策提留暂停计提，项目运营成本按 0.00 计取，可用于资

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与土地出让收入相等，本项目用于资金平

衡土地相关收益为产生现金净流入。 

 



 

 

4、项目成本预测 

经预测，债券存续期内经营成本为 0.00万元。 

（四）项目净收益 

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债券存续期内的净收益。债券存续

期内，项目预期总收入估算为 10,960.11 万元，预期总成本估算

为 0.00 万元。本项目净收益即可用于融资平衡金额估算为

10,960.11万元。 

（五）项目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拟申请地方专项债券金额为 7,200.00 万元，本次拟发

行专项债券 7,200.00万元。发行债券期限 5年。根据 2025年 6月

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预测利率

为 1.84%，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本

项目还本付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余额 本期发行 本期还本 期末余额 
应付

利息 

还本付

息合计 

2025年 0.00 7,200.00  0.00  7,200.00 0.00  0.00  

2026年 7,200.00   0.00  7,200.00 132.48  132.48  

2027年 7,200.00   0.00  7,200.00 132.48  132.48  

2028年 7,200.00   0.00  7,200.00 132.48  132.48  

2029年 7,200.00   0.00  7,200.00 132.48  132.48  

2030年 7,200.00   7,200.00  0.00 132.48  7,332.48  



 

 

年度 期初余额 本期发行 本期还本 期末余额 
应付

利息 

还本付

息合计 

合计 - - 7,200.00  - 662.40  7,862.40  

（六）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为土地出让收入，预计用于融资

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10,960.11 万元，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

倍数为 1.39。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融资平

衡的相关收益 

项目预计融资

本金 

项目总预计融

资本息 

预计用于融资平衡的

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

的覆盖倍数 

2025年泸溪县第二批

土储债项目 001号 
10,960.11 7,200.00 7,862.40 1.39 

综上所述，预计 2025 年泸溪县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收

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39，项目收益完全可以覆盖融资成本。

同时，2025年泸溪县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融资平衡情况已经

通过湖南谨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通过。 

（七）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因素变动对项目总融资本息覆盖倍数的影响，

分析结果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25 1.39 1.53 

基于上表，收入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感因素，

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

为 1.25，能通过压力测试。 

 



 

 

（八）现金流模拟分析 

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入、成本情况、偿债资金来

源，对项目申请新增债券资金情况分析，本项目现金流量表预测

如下表所示： 



 

 

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现金流入 18,758.61 7,268.58 132.48 132.48 132.48 11,092.59 0.00 

1.1 资本金 598.50 68.58 132.48 132.48 132.48 132.48   

1.2 债券资金流入 7,200.00 7,200.00           

1.4 运营收入 10,960.11 0.00 0.00 0.00 0.00 10,960.11 0.00 

2 现金流出 15,130.98 7,268.58 132.48 132.48 132.48 132.48 7,332.48 

2.1 建设投资 7,268.58 7,268.58           

2.2 运营流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4 债券本息 7,862.40 0.00 132.48 132.48 132.48 132.48 7,332.48 

3 净现金流量 3,627.63 0.00 0.00 0.00 0.00 10,960.11 -7,332.48 

4 累计现金流量   0.00 0.00 0.00 0.00 10,960.11 3,627.63 

根据项目现金流预测表，本项目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大于 0，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风险

较小。  



 

 

五、还款保障措施 

1、本项目偿还责任主体泸溪县自然资源储备交易中心，建

立涵盖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在内的偿债保障机制。 

2、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专项债务应当有偿

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专项债务利息通过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

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

目收支平衡。 

3、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对地方政府

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根据《财政

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向省级财政部门

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

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

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

扣回。 

六、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泸溪县自然资源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工作要求并根据

专项债券项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建立本地区发行专项债券

项目库，做好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

预期收入等测算，配合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

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如期实现专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湘西州泸溪县 2025年专项债券 

2025年泸溪县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2025年泸溪县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6,800.00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2025年泸溪县

第二批土储债

项目 002号 

2025年湖南省政府

专项债券（十六

期） 

6,800.00 5年 
泸溪县自然资源

储备交易中心 

 



 

 

一、区域情况 

泸溪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湘西州东南端，沅水中游，东至

沅陵、辰溪两县，西连吉首市，北接古丈县，南界麻阳县，西南

与凤凰县毗连，是湘西州的“南大门”。全县辖 7 镇 4 乡 147 个行

政村（社区），总面积 1,565.6 平方公里，总人口 32 万人，其中

农业人口占 78%、少数民族人口占 60%。2024 年全年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81.40亿元，2022-2024年，泸溪县分别实现一般预算收

入 5.50亿元、6.24亿元和 6.97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2.03

亿元、1.97亿元和 0.48亿元。 

泸溪县 2022-2024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 82.00 80.86 81.4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0,421.00 31,699.00 32,872.00 

一般预算收入 5.50 6.24 6.97 

政府性基金收入 2.03 1.97 0.48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1.97 1.88 0.41 

政府性基金支出 5.87 7.43 6.31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0.95 0.40 0.70 

注：以上数据摘自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债券情况 

本项目拟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额为 6,800.00 万元，

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6,800.00 万元。发行债券期限 5 年。债券偿

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 

 



 

 

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规模 
本次发

行期限 
还本付息方式 

2025年泸溪县第

二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 

2025年湖南省政

府专项债券（十

六期） 

6,800.00 5年 
每年付息，到期

一次还本 

三、项目情况 

（一）收储实施单位 

泸溪县自然资源储备交易中心 

（二）地块规划用途 

本项目包含一个地块，其中： 

序号 地块名称 现状用途 规划用途 

1 
泸溪县国有建设用地（浦市）2021-17号地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居住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三）合法性审核情况 

本项目已经通过湖南南燕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四）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地块名称、四至范围、收储面积、概况、地块资金需

求、投资计划、出让计划等信息如表所示： 



 

 

项目概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四至范围 

收储面积 
（平方米） 

概况 
地块资金

需求 
计划出让时

间 
实施单位 

1 

泸溪县国有建设用地

（浦市）2021-17 号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东至溪沟、西至环城

路、南至二中、北至

游客中心 

42,280.8 

地块为回购存量闲置土地，地块

面积约4.23公顷，土地现状用途为

居住用地，未来规划用途为商业

服务业用地。 

7,382.58 2029年6月前 
泸溪县自然资源

储备交易中心 

合计  42,280.8  7,382.58   



 

 

四、资金平衡 

（一）项目投资情况 

本项目共涉及 1 宗土地，收储面积为 42,280.8 平方米（4.23

公顷），出让面积 42,280.8平方米。 

泸溪县自然资源储备交易中心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价格评估

机构，对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评估价格为

7,602.08 万元；原供应成本价格 7,502.00 万元，两者取其低值再

下调一定幅度，确定本项目资金总需求为 7,382.58万元。 

1、原始供应成本价格 

本项目涉及 1 宗土地，其原供应成本价格为 7,502.00 万元

（注：因浦市 2021-16 号地块与浦市 2021-17 号地块一起挂牌出让，故土

地出让金与印花税、契税是一起缴纳，其中 17 号地块的土地出让金与印

花税、契税金额为 7,502.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原始

成本

费用 

价格 相关依据 

土

地

出

让

金 

14998.00

万元 
（注： 

1、上述金额

为 16号、17

号地块出让金

合计金额； 

2、根据出让

合同，17号地

块 出 让 金 额

7210.00 万

元。）  



 

 

 

印

花

税

、

契

税 

约 603.67

万元 
（注： 

1、上述金额

为 16号、17

号地块出让印

花税、契税合

计金额； 

2、17号地块

出让印花税、

契税约 292.00

万元。） 

 

合

计 
 

注：因浦市 2021-16号地块与浦市 2021-17号地块一

起挂牌出让，故土地出让金与印花税、契税是一起缴

纳，其中 17号地块的土地出让金与印花税、契税金

额为 7,502.00万元 

2、评估价格 

本项目涉及 1宗土地，评估价格 7,602.08万元。 



 

 

 

（二）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项目总资金需求 7,382.58万元，其中财政配套资金 582.58万

元，占比 7.89%。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6,800.00 万元，本次

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6,800.00万元。 

（三）收入和成本测算 

1、项目预期收入测算依据 

本项目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 

（1）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项目周边土地挂牌交易信息，选取了近年距离项目区

域内较近的地块作为参考依据，泸溪县国有建设用地（浦市）

2021-17 号地块未来规划用途的为商业服务业用地，未来出让时

拟按出让价格 160万/亩计取。 

 



 

 

参考案例情况表 

序号 土地用途 宗地位置 
面积 

（平方米） 

成交价格 

（万元） 

成交单价 

（万元/亩） 
出让年度 

案例 1 
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二类) 

浦市镇游客中心对

面 
100.00 38.00 253.33 2024年 

案例 2 
城镇住宅-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武溪镇白沙片区

建设路旁 
108.66 34.77 213.33 2024年 

案例 3 
城镇住宅-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泸溪县武溪镇六

车道安置区 
231.00 204.00 588.74 2023年 

案例 4 零售商业用地 

泸溪县 2022-1号

储备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 

2370.30 1008.00 283.51 2022年 

案例 1：浦市镇游客中心对面 

 

 



 

 

案例 2：武溪镇白沙片区建设路旁 

 

案例 3：泸溪县武溪镇六车道安置区 

 



 

 

案例 4：泸溪县 2022-1号储备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项目收入预测 

2025年泸溪县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中收储地块土地计划

自债券存续期内土地挂牌交易出让完毕。根据上述收入预测依据

项目收入在运营期内逐步实现，债券存续期内总收入为

10,147.39万元，具体收入预测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经营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土地出让收入 10,147.39 0.00 0.00 0.00 0.00 10,147.39 0.00 

1.1 

泸溪县国有建设用地

(浦市)2021-17号地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10,147.39 0.00 0.00 0.00 0.00 10,147.39 0.00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土地出让单价（万元/

亩）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土地面积（亩）  63.42 63.42 63.42 63.42 63.42 63.42 

  出让率          100.00%  

3、项目成本测算依据 

本次项目实施主体为泸溪县自然资源储备交易中心，实施

内容为土地收储与出让，相关经费由地方财政统筹，不单独计入

本项目经营成本。 

土地进行挂牌出让后，按土地出让收入扣减政策提留后的

金额为土地出让收益预测。同时根据向税务、财政部门落实，

由于政策提留暂停计提，项目运营成本按 0.00 计取，可用于资

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与土地出让收入相等，本项目用于资金平

衡土地相关收益为产生现金净流入。 

4、项目成本预测 

经预测，债券存续期内经营成本为 0.00万元。 

（四）项目净收益 

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债券存续期内的净收益。债券存续

期内，项目预期总收入估算为 10,147.39 万元，预期总成本估算

为 0.00 万元。本项目净收益即可用于融资平衡金额估算为

10,147.39万元。 

（五）项目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拟申请地方专项债券金额为 6,800.00 万元，本次拟发

行专项债券 6,800.00万元。发行债券期限 5年。根据 2025年 6月



 

 

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预测利率

为 1.84%，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本

项目还本付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余额 本期发行 本期还本 期末余额 
应付

利息 

还本付

息合计 

2025年 0.00 6,800.00  0.00  6,800.00 0.00  0.00  

2026年 6,800.00   0.00  6,800.00 125.12  125.12  

2027年 6,800.00   0.00  6,800.00 125.12  125.12  

2028年 6,800.00   0.00  6,800.00 125.12  125.12  

2029年 6,800.00   0.00  6,800.00 125.12  125.12  

2030年 6,800.00   6,800.00  0.00 125.12  6,925.12  

合计 - - 6,800.00  - 625.60  7,425.60  

（六）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为土地出让收入，预计用于融资

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10,147.39 万元，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

倍数为 1.37。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融资平

衡的相关收益 

项目预计融资

本金 

项目总预计融

资本息 

预计用于融资平衡的

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

的覆盖倍数 

2025年泸溪县第二

批土储债项目 002

号 

10,147.39 6,800.00 7,425.60 1.37 

综上所述，预计 2025 年泸溪县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2 号收

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37，项目收益完全可以覆盖融资成本。



 

 

同时，2025年泸溪县第二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融资平衡情况已经

通过湖南谨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通过。 

（七）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因素变动对项目总融资本息覆盖倍数的影响，

分析结果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23 1.37 1.50 

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感

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

盖倍数为 1.23，能通过压力测试。 

（八）现金流模拟分析 

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入、成本情况、偿债资金来

源，对项目申请新增债券资金情况分析，本项目现金流量表预测

如下表所示： 



 

 

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现金流入 17,529.97 6,882.10 125.12 125.12 125.12 10,272.51 0.00 

1.1 资本金 582.58 82.10 125.12 125.12 125.12 125.12   

1.2 债券资金流入 6,800.00 6,800.00           

1.4 运营收入 10,147.39 0.00 0.00 0.00 0.00 10,147.39 0.00 

2 现金流出 14,307.70 6,882.10 125.12 125.12 125.12 125.12 6,925.12 

2.1 建设投资 6,882.10 6,882.10           

2.2 运营流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4 债券本息 7,425.60 0.00 125.12 125.12 125.12 125.12 6,925.12 

3 净现金流量 3,222.27 0.00 0.00 0.00 0.00 10,147.39 -6,925.12 

4 累计现金流量   0.00 0.00 0.00 0.00 10,147.39 3,222.27 

根据项目现金流预测表，本项目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大于 0，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风险

较小。  



 

 

五、还款保障措施 

1、本项目偿还责任主体泸溪县自然资源储备交易中心，建

立涵盖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在内的偿债保障机制。 

2、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专项债务应当有偿

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专项债务利息通过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

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

目收支平衡。 

3、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对地方政府

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根据《财政

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向省级财政部门

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

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

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

扣回。 

六、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泸溪县自然资源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工作要求并根据

专项债券项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建立本地区发行专项债券

项目库，做好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

预期收入等测算，配合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

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如期实现专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